	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转导师、转学科（专业）、转系（院）、转学院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学号
	　
　

	联培项目/单位
	　
	培养层次
	硕   博　

	原导师姓名
	　
	拟转入导师姓名
	　

	原学科专业
代码名称
	　
	拟转入学科专业
代码名称
	　

	原系（院）
	
	拟转入系（院）
	

	申请理由
	本人依据《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南科大〔2022〕90号）第十五条之规定，在履行相关义务后，申请□转导师；□转学科（专业）；转系（院）；□转学院，理由如下（单选）：
原导师不能继续履行指导职责（包括以下情形：□病故 □调离 □丧失指导资格 □健康不佳 □其他原因（附页说明））；

	
	□学满一学年后，对其他学科（专业）有兴趣和专长；

	
	□自身健康状况不适合在原学科（专业）继续学习（附医院诊断证明）；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学校调整了学科（专业）；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研究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学科（专业）。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如实填写。

	原导师意见
	□同意；□不同意（可附页简要说明理由）；□弃权。


	
	原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逾两周不作处理（等同弃权），自动流转至下一审批环节。

	原系（院）
意见
	□同意；□不同意（可附页简要说明理由）；□弃权。

主管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逾两周不作处理（等同弃权），自动流转至下一审批环节。

	原学院备案
	已知悉，予以备案。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逾两周不作处理（等同弃权），自动流转至下一审批环节。

	接收导师意见
	目前在读硕士生人数：
	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

	
	[bookmark: _GoBack]□同意接收该生，并按学校政策承担其奖助学金。
（提醒：如学生曾退出校企、省实验室联培项目，导师承担奖助学金份额可能有变，请与院系核对）


	
	接收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接收系（院）
意见
	□同意（确认该生已向原导师移交科研工作，结清财务和物品手续）

	
	

	
	主管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接收学院备案
	□已知悉，予以备案。

	
	（确认该生已向原导师移交科研工作，结清财务和物品手续）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备案
	□符合规定，予以备案；□不符合规定，退回申请人。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附：《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南科大〔2022〕90号）第十五条
研究生转导师、转学科（专业）和转学均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一）研究生入学后，如遇导师因病故、离职、丧失指导资格、健康不佳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行指导职责时，须申请转导师，必要时可以同时申请转学科（专业）。
（二）研究生修业满一学年，对其他学科（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科研状况或创业需求，申请转导师、转学科（专业）。
（三）在原一级学科或专业类别范围内转导师的，经接收导师同意，由培养单位审核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后生效。
（四）跨一级学科或跨专业类别转学科（专业）的，经接收导师推荐，由转入培养单位组织专家组进行考核，申请材料和考核结果在转入培养单位内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转入培养单位审核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后生效。对于硕士研究生，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三名研究生指导教师；对于博士研究生，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五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专家组成员中应有转入学科（专业）学位点负责人。
（五）研究生转导师、转学科（专业）和转学前应书面向原导师说明意愿和理由，征得原导师的理解和支持，及时向原导师移交科研工作，结清财务和物品手续。必要时由培养单位负责人与原导师沟通，原则上应尊重研究生的意愿，并做好协调工作。
（六）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研究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七）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应当服从学校调整，也可以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
（八）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研究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优先考虑。
（九）除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转为临床医学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外，其他申请转学科（专业）的，学位类型不得变更。
（十）研究生转学科（专业）后，应按转入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重新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按时修完规定内容，在校学习年限，从原学科（专业）入学时间起计算。

	备注： 请转学科（专业）的研究生后续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变更。



2

